
 

 

會務發展委員會 

會 議 記 錄 

 

時間：8 月 10 日（二）上午 10：30-12：00 

地點：Google Meet 會議 

視訊連結：meet.google.com/mqw-tcuy-uey 

會議主席：主任委員黃俊傑 

參加人員：李文波理事長、工研院綠能所李麗玲技術總監、昕諾飛林敬峰經理、

喜光林佑儒經理、光寶吳經理(代)、和欣光通李紫雯經理(代)、華特固態照明劉俊

麟經理 

會務人員：龔英男執行長、宋福生副執行長、陳珮瑄專員、詹靜怡專員 

 

壹、 交流事項： 

 

由主任委員黃俊傑簡報議題討論 

一、 講師費部分： 

1. 交通費：建議每公里油資 6 元，核銷需附 google 最佳路徑。 

2. 講師費：聯盟依照行政院規範為每小時 2000 元，如遇特殊情況可另案簽

核。 

二、 聯盟公關禮品：多功能護照包已訂製 300 個。 

三、 課程推廣： 

1. 工研院綠能所李麗玲技術總監：以主委簡報上所提出的範例—LED 照明工

程師鑑定，這個課程是工業局委辦的一個計畫，後來轉由台灣區照明燈具

輸出業同業公會承辦，所以該公會可依據鑑定流程開辦相關課程。就此課

程範例，其中 50%是政府補助。 

https://meet.google.com/mqw-tcuy-uey?authuser=0


 

 

2. 龔英男執行長：一般政府專案可補助至 50%，大都為在職的進修培訓，即

所謂的公辦民營—幫政府做培訓，則聯盟需要取得 TTQS 的認證。另一種

方式就是聯盟自行辦理，例如目前聯盟的「線上名師講堂」系列。但若未

來想朝向如工程師鑑定之類的課程，仍取決於本聯盟發的「結業證明」對

學員是否具吸引力？ 

 

貳、 决議事項： 

一、 講師費部分： 

1. 交通費採每公里報支油資 6 元，核銷依據 google 計算的最佳距離公里數

計算。 

2. 講師費採每小時報支 2000 元，但對於較有名的講師屆時再採專案簽呈的

模式，今天先訂下基準辦法。 

二、 認證課程的部分：目前聯盟先採講座、自辦的模式。 

三、 訊息提供：2021 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線上展，資料來源為照明公會，可提

供給有需要的會員，讓會員們知道此一活動。 

 

參、 臨時動議： 

一、 年曆或筆記本製作： 

1. 黃主委：聯盟在年底是否要提供年曆或筆記本給會員們？ 

2. 龔英男執行長：秘書處會先進行詢價、資料彙總後提請理事長的意見。 

3. 昕諾飛林敬峰經理：若考量成本，建議只製作年曆。 

二、 光電健康大論壇公關票： 

1. 工研院綠能所李麗玲技術總監：年底的光電健康大論壇，聯盟是否可從該 

活動所得(所謂的 2%的收入)直接免費提供數個員額給會員廠商名參加呢？ 



 

 

2. 龔英男執行長：秘書處至今未參與該論壇的任何籌備會議，活動進展處於

被動被告知的狀態。8 月 9 日透過主辦方商周告知該論壇初期售票由聯盟

負責，每張票票價 1000 元、預計共 300 張票。至於聯盟是否能提供免費

員額給會員廠商參與該論壇？應交付簡玉美特助與商周討論決定，因為本

專案的收入、支出……等項目，都不是聯盟能自行決定的。 

3. 工研院綠能所李麗玲技術總監：之所以做這項提議，是因就會務的角度來

看，除了歷年的會員大會外，希望聯盟能讓會員廠商們更添加入聯盟的感

覺。 

4. 黃主委：這問題是否可簡化為聯盟是否要認購數張公關票，提供給會員廠

商免費參與該論壇，並向其他會員廠商推廣？聯盟是否可協助並提供折扣

給會員廠商進行購票？ 

5. 工研院綠能所李麗玲技術總監：就收入面，可規劃門票收入歸給購票單位，

即可自行訂定門票收入的應用。 

6. 龔英男執行長：如何照顧會員並讓會員有感，是秘書處的初衷，但因目前

真的不清楚收入的歸屬。在可行範圍內是否能讓會員廠商能免費參加，當

然會盡力地爭取。 

三、 國防醫學大學之健康建築： 

1. 龔英男執行長：上次理監事會會議，提及國防醫學大學的案子。當時決議

由秘書長提出一個健康建築的範本，再召開委員會進行計畫修整，但並未

決議由哪一個委員會接續進行。因會務本來就是協助各委員會的進展，所

以個人在本會議中提出，以利落實並進行後續。接下來的流程是等蕭老師

提供範本，還是李博也可先提供相關資料？ 

2. 工研院綠能所李麗玲技術總監：就理監事會議決議，等蕭老師提供範本後，

我再於相關會議提供其他資料。 



 

 

3. 黃主委：恰巧下午會與蕭老師碰面，我再就本案進一步地了解。 

四、 聯盟 Line 群組之加入對象及邀請權限： 

1. 昕諾飛林敬峰經理：請問可以邀請非會員加入聯盟的 Line 群組嗎？ 

2. 龔英男執行長：就秘書處的立場，一般不建議非會員加入聯盟的 Line 群

組，因為群組中的資訊分享會涉及會員權益。 

3. 黃主委：秘書處的立場是可行的。一些公開的會議可以作非會員的邀請，

但部分 Line 群組涉及聯盟的計畫執行，較不具公開的性質。 

4. 龔英男執行長：聯盟的 Line 大群組，談論內容較例行性，應可增添、邀

請所謂的潛力會員。 

5. 昕諾飛林敬峰經理：可否就”邀請”加入聯盟 Line 群組的權限、成員做

個定義並公告？建議聯盟各委員會的 Line 群組成員都是會員廠商。 

6. 龔英男執行長：秘書處遵照辦理。 

 

肆、 視訊會議截圖： 

 

 



 

 

 

 


